









梁财字〔2020〕100 号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43号建议的答复
 
寸待光代表：
您提出《关于帮助“解决龙塘村小邦幸活动中心地皮硬化及挡墙建设》的建议，已交县财政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近年来县委、县政府十分重视农村活动中心建设，积极向上争取各种项目资金。由于梁河县属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县域经济匮乏，财政运转十分困难。为打赢脱贫攻坚战，上级调整了各行业部门的项目资金，整合用于脱贫攻坚领域，而活动中心建设属脱贫攻坚负面清单项目内容，故无法用整合资金安排。近期内无法解决龙塘村小邦幸活动中心地皮硬化及挡墙建设资金20万元。今年梁河县顺利脱贫出列后，将转入乡村振兴战略。届时，我们及时立项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，尽早实现项目建设。
寸待光代表，您提出的建议很好，但由于以上原因近期未能解决您提出的要求，请谅解。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财政工作。



 梁河县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 1日


联系人及电话：刘辉  183069796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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